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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话题

【议论纷纷】

“不打包收费”不能走向浪费转移
□乔杉

女生着装建议

8月31日，广西大学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网站“雨无声”发布的
一则“女生安全攻略”引起网友关
注。其中对于女生着装建议，“不要
穿过分暴露的衣衫和裙子，不低胸、
不露腰、不露背，防止产生诱惑”，引
起网友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话题】

涉正当防卫案件近年来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
院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
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依法
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
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见本报今日12版）

经过“邓玉娇案”“于欢案”
“昆山龙哥案”“赵宇案”等一个
又一个典型案例的“普法教
育”，公众和媒体对于正当防卫
这个刑法概念，有了更多的了
解，正当防卫不是犯罪的观念
深入人心。

正当防卫作为犯罪阻却事
由，早就写进了刑法里。换句
话说，关于正当防卫，理论上并
没有太大的争议，问题是出在
司法实践层面。

正当防卫条款，被称作“沉
睡条款”，很长时间以来，只是
写在法条里，却难以走入现

实。相比一般犯罪行为，正当
防卫看上去也实施了危害行
为，导致了危害结果，且存在因
果关系，但因为是要制止“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根本不具有
社会危害性，因而阻却了违
法。类似阻却违法事由，还包
括紧急避险、法令行为、被害人
承诺、自救行为等等。

正当防卫不具有社会危害
性，表面上的“危害结果”却很
大，可能导致不法侵害行为人
重伤甚至死亡，这就让办案机
关感到很为难。因为在传统观
念里，“死者为大”之类说法很
流行，人家都进医院了甚至都
没了，家属总要找办案机关“讨
个说法”。办案机关为了息事
宁人，有时候就会充当“和事
佬”的角色，对正当防卫能不认
定就不认定，附加了苛刻的认
定条件。

这些年来，每当类似个案
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给办案单
位和人员带来压力的同时，也

一步步激活了正当防卫制度，进
而推动了法治的进程。正当防卫
涉及罪与非罪的边界，关乎人们
对正义的朴素感知，更关乎当事
人的整个人生际遇。如果该认定
不认定，会颠覆人们的法治观，似
乎法治不保护好人，反而偏袒坏
人。必须强调的是，正当防卫是
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让正当防
卫条款不再沉睡，需要司法机关
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担当。

此番意见明确提出，要准确
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
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
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
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
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
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
治精神。这不仅是对司法实践
中正当防卫条款沉睡现状的强
力纠偏，更给具体办案人员依法
办案提供了明确指导和坚强后
盾。回归立法的初心，激活正当
防卫制度，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
的方式实现。

让正当防卫条款
不再沉睡

□舒圣祥

反对浪费，人人有责。2
日，湖北省商务厅印发《湖北省
制止餐饮浪费行业规范(试
行)》的通知，要求餐饮经营者
禁止设置最低消费，执行适量
点餐提醒提示制度。通知还提
出，要主动为消费者提供剩食
打包服务，提倡剩食打包积分
奖励，对剩食超过一定数量不
打包者，增加餐余收费。

（9月3日 中国新闻网）

有人讲，这其实就是“不打
包罚款”。出台这一规定，是针
对餐饮浪费而来的。应该相
信，这一规定的出台会产生一
定倒逼效果，但也不能盲目乐
观，掉以轻心。正如有很多人
担心的，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那就是有些消费者为了避免收
费，同意或者要求饭店打包，但
打完包带回家，根本就不食用，
或者很少食用；甚至更极端的，
走出饭店，往垃圾箱里一扔。

倘若这样，不仅没有节约的效
果，反而大大增加了垃圾分类
的难度。

浪费可能转移，不是反对
浪费不对，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反对浪费的方式有没有需要完
善的地方。拿光盘行动来说，其
关键之处不是“最后一公里”，而
是“第一公里”，也就是有没有从
一开始就树立节约意识，而不是
只盯着最后的盘子。盘子有没
有剩食物，剩多少食物，只是结
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节约理念
深入人心，无论是饭店还是消
费者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没
有剩余，何须打包？

餐饮浪费产生的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有些还涉及餐饮行
业的痼疾。这次湖北省的通知，
要求餐饮经营者禁止设置最低
消费，执行适量点餐提醒提示制
度，这就指向了餐饮行业一个由
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一些饭
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变相制

造和纵容了浪费，并且从浪费中
受益。单讲最低消费，有一段时
间讨论得热热闹闹，后来渐渐悄
无声息，一个事实是，很多饭店都
有最低消费，一桌菜几千元几万
元，可谓司空见惯。可以讲，最低
标准造成了很多浪费。

指出这一点，意在提醒光盘
行动不能只盯着盘，更不能把是
否打包作为判断光盘行动成效的
标尺。即使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
段，通过加大惩戒，让盘里的菜都
装进了打包盒，实现了形式上的

“盘光”，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浪
费。如果因此造成了浪费转移，
反失其美，有违本意。

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一是
推动节约意识深入人心，形成习
惯，摒弃“好面子”“讲排场”等陋
习；二是把节约举措落细落实，从
每一个环节抓起，防止诱导消
费。反浪费不是一件容易事，不
能指望可以一劳永逸，更不要指
望通过花拳绣腿就能达到目的。

打击猥亵违法犯罪，不仅要对
刑法的规定逐步统一认识，减少分
歧，做到打击有力亦有度，同时，还
要正视一般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
猥亵行为和猥亵犯罪的区别，以避
免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继而做到
执法精准化。“摸人一把，拘留 10
日”的处理，不仅不是随意处罚，反
而要成为典型案例，广为宣传，以
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者。

——光明日报：《打击猥亵违
法犯罪需统一司法认识》

对现存的烂尾楼，地方政府应
该在主动摸底的基础上，根据不同
情形分类制定协调处置措施，采取
多元化的方式积极推动烂尾楼重
新复工，让业主尽快拿到房子。虽
然说，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并非“万
能”，但这次两大“网红烂尾楼”项
目获得关注后立即迎来转机，说明

“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些问题
并不是不能解决，而是看相关方面
有无这样的意愿。

——中国青年报：《那些没上
热搜的烂尾楼 只能一“烂”到底？》

这些“花瓶式”创新没有从常理
常情常识出发，要么一味跟风，机械
化理解和落实厉行节约的倡议；要
么不走心、不过脑，只图在形式上
剑走偏锋；有的干脆是以此为噱
头，进行炒作。类似的行为实质上
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只追求表面文
章，不考虑实际效果。这不仅不能
达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目的，
反而会消弭此项工作的严肃性，带
偏社会舆论关注的方向。更为重要
的是，还有可能减弱人们对制止餐
饮浪费工作取得成功的信心。

——法治日报：《厉行节约要
力戒形式主义》

“骨灰盒小区”背后的争议与现实
□澎湃社论

随着天津市殡葬改革的推
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陵园
单独买一处房间来做自家祠
堂，而不是将自家骨灰盒与其
他家骨灰盒混放在公益性祠
堂。滨海新区一家以“楼房式
祠堂”为招牌的骨灰堂一期开
售时一度遇冷，但6年间价格
一路疯涨，均价从3000一平涨
到7000一平。

（据财经网）

该“小区”一经曝光，立即
引发关注成为热搜，并不出意
外地遭遇调侃：有的人连住的
地方都没有，有的人却已经在
购买死后的房子；活着工作在
格子间，死后住在小楼房……

从形态看，这样的墓地形
式，的确大大冲击了人们对于
传统殡葬模式的想象。不过，
它的兴起确实有一定客观原
因。一个直接触发因素，是当
地推行殡葬改革，以及大量的

土坟因为拆迁需要重新迁址，
于是陵园方面“脑洞大开”，将
原来的公益性骨灰堂改建成

“楼房式祠堂”，以满足本地的
殡葬需求。此后，便陆续吸引
了不少受高价墓地困扰的外地

“客户”。
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祠

堂”存放骨灰盒，体现了集约化
优势，或更节约土地。像目前
该小区据称已“入住”3000 多
家族，骨灰盒接近十万个。如
此高的密度是传统的公益性祠
堂和陵园无法比拟的。从性价
比看，虽然一间“祠堂”的价格
从十多万到数十万不等，但与
一二线城市的高价墓地相比，
以及“买一间，可服务于整个家
族”的特点，它同样称得上是

“划算”。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或在

于，它确实契合了部分国人对
于“住在一起”的某种执念。甚
至数年前，多部委联合发文鼓

励家庭成员合葬，居然在一定程
度上以这种方式实现了。

不过，从网友的反应来看，它
的争议同样不小。如根据相关
文件，此处墓地在性质上属于公
益性骨灰堂，并无买卖资格。而
为了规避公益性墓地无法经营
的轨道，陵园将墓地合同条款从
售卖改为长期租赁，这会不会带
来后续的“产权”之争，不是没有
可能；另外，“社区式墓地”对周
边土地开发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仍有待评估；而更多人担心，如
果这一模式推广开来，是否会引
发新的“炒楼”现象？等等，这类
争议或是质疑，并非完全是杞人
忧天。

“骨灰盒小区”能不能成为一
种新的殡葬形态，没有人能够打
包票。但从“安放骨灰盒”的种种

“创新”中，我们确实需要读懂，在
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中，社
会对于“死亡”的严肃态度和某种
仪式感的挂怀。

@徐干：大学的职责是保障女生
安全，而不是让女生“安全着装”。具
体而言，对于校方来说，保护女学生
最首要的就是履行责任，想方设法打
造一个平安健康的校园环境，给她们
以安全感，而不是费尽心机地设计

“女生安全攻略”，把保障校园生活安
全的责任转嫁到女学生的身上。

@王政：对女生的着装提出诸
多要求，以“防止产生诱惑”，不管是
措辞还是建议本身，都让这份“女生
安全攻略”多少有些不得体，很容易
反推出“性骚扰受害者有原罪”的价
值导向。

@光明：女性该穿成什么样？
当然不是说想穿成什么样就穿成什
么样，一个社会也确实有一些基本
的礼仪和约束，这些都是可以讨论
的，也不妨通过全社会的充分讨论、
沟通来建立共识。但是，若是防性
侵“攻略”总从女性的穿着上找问
题，试图让女性通过穿得“保守”来
寻求安全，那就南辕北辙了。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散装卫生巾”
近日，某网店“散装卫生巾”

100片售价仅为21.99元人民币的
消息登上热搜榜，其引发的“月经
贫困”等话题更持续为舆论关注。
以“散装卫生巾”作为关键词搜索电
商网站，记者发现，大部分卫生巾的
单片价格是0.2元至0.5元不等，售
价仅为品牌卫生巾最低价格的三分
之一。 （9月3日中国新闻网）

观点
1+1

当那些隐秘的角落、难以言说
的苦楚相继被曝光，人们开始把目
光聚焦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公共
问题——“月经贫困”。所谓“月经
贫困”，即受到落后观念和经济因素
影响，部分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
用于经期卫生管理的基本物资。据
有关统计，截止至 2019 年，全球有
大约4000万女性正在经受“月经贫
困”。而这些劣质的卫生用品无形
中增加了女性患病的概率，让本就
处于困境中的她们雪上加霜。

“三无”产品频频活跃在各大网
购平台，与监管的缺位、市场的忽视
有很大关系。而所谓的市场规范，
只有跟有效的惩罚制度捆绑在一
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否
则，作为消费者的女性很难得到真
正意义上的保护和尊重。

再者，教育、卫健、妇联等有关
部门还应积极作为，把解决“月经贫
困”问题提上日程。一方面，加强生
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和青春期的心理
辅导，让女孩不再羞于谈“月经”

“性”等字眼，正视自身的生理变化；
另一方面，主动与公益组织或商家
合作，加大对卫生巾等特殊用品的
投放力度，最大限度地让合格的卫
生巾走出“奢侈品”的行列。

在舆论的关注下，本次曝光存
在问题的网店已经被调查，这是值
得肯定的开始。在人们追求更高层
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今天，保护
每一群体的基本权益，不让任何一
个角落成为治理盲区，本质上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网店所售的这些散装卫生巾
均属“三无产品”，虽然商家将自己
的产品夸得天花乱坠，但大都无法
提供检测报告和来源证明。

这些散装卫生巾没有标识，就
算是商家出示了相关资质证照或
检测报告，又如何证明他们不是

“挂羊头卖狗肉”呢？
说到底，商品便宜不是罪，人

们上网买便宜货也未必就是“消费
降级”，谁不想买性价比高的东西
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有没有
合法资质，是不是合格产品？这些
商家的行为是否涉嫌欺诈误导？
对此，显然不能忽视。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一
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显示，
妇女经期卫生用品（包括卫生护
垫），其产品标识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并在产
品包装上标明执行的卫生标准号以
及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有效期）或生
产批号和限定使用日期。这样看
来，无论价格高低，这些网店销售没
有任何有效标识和规范包装的所谓

“散装卫生巾”都已涉嫌违规。
妇女卫生用品的质量事关女

性身体健康。对于网上这种“水很
深”的“散装卫生巾”乱象，消费者
最好还是别去贪这个便宜，“以身
试险”。更重要的是相关监管部门
应当及时介入、深入整治，同时各
家电商平台也该就此“清理门户”。

这个便宜最好不要贪
□徐建辉

摆脱“月经贫困”有多难？
□常安


